
　（三）考與用之間的問題

書籍目錄 : 研究報告彙編

書名 : 考試院研究發展委員會專題研究報告彙編(三)

目錄 : 建立公務人員教、考、訓、用配合制度可行性之研究

章節 : （三）考與用之間的問題

１．部分特考限制未服役男性者報考，有違規定

　　　　我國憲法從七條到第二十二條明列人民自由權利之保障，而憲

法

　　二十三條所規定「以上各條列舉之自由權力，除為防止妨礙他人自由

　　，避免緊急危難，維護社會秩序，或增進公共利益所必要看外，不

得

　　以法律限定之」。其主要的意旨乃在強調：限制人民之自由權利，需

　　依法律為必要之限制。因此，限制人民應考試服公職及職業自由，應

　　以法律限制之。惟查八十五年一月十七日修正公布之公務人員考試法

　　，對於應考人之體格檢查標準、應試科目、報考之年齡限制，就考試

　　目的、內容、範圍有明確授權考試院訂定，但對於應考人的兵役問題

　　，則並未有得加以限制之法律授權。故基層特考之男性應考人，限服

　　畢兵役、免服兵役，或為現役軍人法定役期尚未屆滿者。此種限制，

　　是否合理？實有再研究之必要。

２．按固定比例增額錄取人員，既不精準也不足解決機關用人需要

　　　　需用名額超過十人之科別，依百分之五比例增額錄取，並未能

解

　　決用人機關需要，以現在各類科增額人員之遴用，至每年的三月左

右

　　，即已用罄。另外，用人機關在遴選增額人員時，增額人員常因個人

　　因素，不欲為機關遴用，導致用人機關職務臨時出缺後，面臨無人

可

　　補的窘境。

３．基層機關上高普考及格人員比例偏低

　　　　大體而言，基層機關高普考試錄取人員比例偏低，是否影響基

層

　　機關公務人力素質，尚有待商榷。惟必須考量的是，實務上公務人力

　　的需求問題：高普考試及格人員無法長留基層機關，與我國目前重

政

　　策制訂卻忽略執行面之困難，及基層機關升遷、福利無法與中央相較



　　，實有相當程度之關係。這對地方政府欲發展地方特色，推動地方自

　　治之事項，實有不良之影響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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